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作为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根据《关于

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朗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

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调整公司发行 2017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方案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发行 2017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

券方案的议案》，将 2017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本期发行金额安排修改如下：

公司拟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

（含 10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其中，首期发行金额为人民币 5 亿元，

并在该短期融资券注册额度有效期内，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利率变化及公司自

身资金需求在中国境内分期发行。我们认为，该调整事项符合《公司法》及《银

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中国银行间市场

交易商协会关于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符合市场惯例及公司的实际情况，因此，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调整 2017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方案的议案。 

 

独立董事：王庆、刘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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